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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伪劣种子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樊佳浩
（北方工业大学，北京 100144）

摘要：随着国家《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的部署实施，种子安全被提升到新高度。以严惩种子制假售假为目的的销售伪劣种

子罪成为涉种犯罪的典型罪名。通过对典型案例样本深入分析后发现，销售伪劣种子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损失金额认定标准

不一、伪劣种子认定标准不一、关联犯罪间边界不清、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等问题。解决销售伪劣种子罪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

题，完善销售伪劣种子罪司法认定机制，需要完善损失金额的认定标准，并以实质标准明确伪劣种子的司法认定，同时需要准

确区分关联犯罪间的边界，并切实纠正重指控、轻辩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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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高度重视种业发展，把种源安全上升到

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1]。随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的修订，涉种子案

件典型案例、指导意见等先后颁布，对进一步加强涉

种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治涉种子犯罪、增强种子维

权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植物自身的生物性、

涉种子产权客体的复杂性以及种子销售流转链条的

多元化，造就了涉种子侵权长链条、多主体、侵权及

定损难认定的特点。为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

判工作，以 2020-2025 年裁判文书网公布的销售伪

劣种子罪判决书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以数据为导

向，挖掘销售伪劣种子罪司法认定中的问题并找寻

成因，以期为销售伪劣种子罪司法认定提出针对性

建议。

1　销售伪劣种子罪司法认定的实践现状
1.1　销售伪劣种子罪一审司法裁判特征　在裁判

文书网以销售伪劣种子罪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筛选

近 5 年以该罪名宣判的刑事案件，共筛选出 40 份一

审裁判文书，统计发现一审 40 份裁判文书中涉及的

64 名被告人中有 44 名适用缓刑且适用缓刑的被告

人皆因坦白、积极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而取得从轻

处罚，这说明缓刑在销售伪劣种子罪中的整体使用

情况良好。

从实行刑期使用情况来看，销售伪劣种子罪有

3 个法定刑幅度，以生产遭受损失程度进行划分，分

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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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统计显示在包含了

缓刑被告人的情况下，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

48 人，占全部被告的 75.00%，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的有 13 人，占全部被告的 20.31%，适用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的有 3 人，占全部被

告的 4.69%，说明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实体刑期分布

主要集中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内，总体处罚不重。

从损害金额分布情况来看，将受损金额分为四

类，遭受较大损失（2 万元 < 损失≤10 万元）占比

15%、遭受重大损失（10 万元 < 损失≤50 万元）占

比 63%、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损失 >50 万元）占比

17%、判决书中未注明金额的占比 5%，可见大部分

销售伪劣种子侵权造成损害都较为严重，其中受损

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案件达 5 件之多，还有两个案 
件由于网络销售伪劣种子导致被害人损失认定困难

而无准确金额。

从罚金适用情况来看，将罚金金额分为七类，

罚金≤5000 元占比 20.31%、5000 元 < 罚金≤10000
元 占 比 20.31%、10000 元 < 罚 金≤20000 元 占 比

15.62%、20000 元 < 罚 金≤50000 元 占 比 15.62%、

50000 元 < 罚金≤100000 元占比 9.38%、100000 元

< 罚金≤500000 元占比 15.62%、罚金≥500000 元

占比 3.13%，可见罚金总体与销售金额呈正相关，基

本符合司法解释关于该罪罚金为销售金额的百分之

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计算规定。

1.2　销售伪劣种子罪二审审理特征　在裁判文书

网以销售伪劣种子罪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筛选近 5
年刑事案件，共筛选出 15 份二审判决书。对其结案

方式进行统计，以发回重审、维持原判、准予撤诉 3
种类型为划分标准，发现发回重审和维持原判占比

相等，均达到 46.67%，准予撤回上诉占 6.67%，可见

二审判决发回重审占比较大，反映出该罪整体审判

工作效率偏低，一审法院在审判中存在一些问题。

为进一步分析二审发回重审占比过大原因，对

15 份二审判决书中的上诉理由进行统计，以量刑过

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鉴定主体、程序、标准争议

为 3 种类型进行划分，其中以鉴定主体、程序、标准

争议为上诉理由的占比接近五成，以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为理由的占比超三成，以量刑过重为缘由的占

比为两成，可见鉴定相关问题是该罪裁判争议的焦

点，对该罪的认定和判刑有重大影响。

2　销售伪劣种子罪司法认定存在的具体问题
2.1　损失金额认定标准不一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销售伪劣种子罪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

将“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作为入罪条件，也即销售

伪劣种子罪以造成一定程度的实害结果为构成要

件，2001 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规定该实害结果以损失金额为衡量标准，

以两万元为“较大损失”的起点，也即当销售伪劣种

子造成被害人损失超过两万元时才构成销售伪劣种

子罪，故被害人损失金额是影响被告人入罪和量刑

的关键。

对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近 5 年销售伪劣种子罪判

决书进行梳理，发现司法实务中关于“损失金额”的

认定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每亩损失计

算方式不同。如魏某销售伪劣种子案中鉴定机构以

当年豌豆单位市场价格与预期每亩豌豆产量相乘作

为每亩受损金额的计算方式，被告辩护人认为计算

方式不当使得损失认定偏高，应当扣除豌豆的采摘

成本再做计算，法院予以否决①。杜某销售伪劣种

子案中公诉机关认为以当年市场高粱批发环节每亩

价格作为每亩损失金额认定不当，后补充侦查后以

每亩理论生产成本的价格为损失金额进行认定，法

院依法纠正损失金额为每亩理论生产成本 × 涉案

伪劣种子实际种植面积②。在张某销售伪劣种子案

二审中，二审法院认为以（连续三年辣椒平均亩产 -

农户种植平均亩产量）× 种植面积 × 辣椒收购价

作为受损金额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以此作为受

损金额计算公式③。在司某销售伪劣种子案中因司

某依托电商平台销售伪劣种子，被害人分布在全国

各地，公诉机关并未对实际受损金额开展司法鉴定，

法院根据被害人的购种价款来认定被害人生产遭受

的损失，即销售金额 = 受损金额④。可见在裁判中

对受损金额计算标准争议颇多且并未形成统一的计

算方式，使得以受损金额认定过高为由上诉占比较

1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2021）豫 1481 刑初 126 号刑事判决书
2 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2021）陕 0824 刑初 44 号刑事判决书
3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 04 刑终 343 号刑事判决书
4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 1322 刑初 1030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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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销售伪劣种子案件裁判效率。

2.2　伪劣种子认定标准不一　从裁判文书中梳理

判处销售伪劣种子罪中的伪劣种子有不同类型，对

于伪劣种子的认定标准也并未统一，主要表现在两

方面，一是伪劣种子判别标准存在争议，二是伪劣种

子认定程序不规范。如谭某销售伪劣种子案中假

劣种子认定经过两重鉴定，第一重是当地农业科学

院、农技服务中心和专家小组通过田间调查和取点

测产鉴定得出了马铃薯品种不纯、混杂严重，属于

假劣种子的结论，同时判断出品种混杂是马铃薯商

品率低的主要原因，第二重是经农业技术服务公司

司法鉴定得出的马铃薯种子为假种子的鉴定结论，

两重鉴定分别从实地田间鉴定和实验室分析测算

两个角度鉴定得出马铃薯种子品种混杂、冒充其他

品种的结论，并确定了受害人马铃薯商品率低和假

劣种子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即不仅要鉴定种子形式

外观上是否假冒套牌，还要鉴定种子质量是否合格、

田间表现是否达到实质层面上的“劣”，同时还要鉴

定实际损失和伪劣种子之间的因果关系，才符合销

售伪劣种子罪的几大构成要件，即种子伪劣、有相当

程度的实害结果且实害结果和伪劣种子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①。在孟某销售伪劣种子案中仅根据被告人

所述的“无偿从长春市农业科学院获得未经审核的

种子”便判定其售卖的是不合格种子且与减产之间

有因果关系，而后机构鉴定认定该种子为假种子但

假种子的质量如何并未做鉴定，长春市农业科学院

情况说明中指出该种子因产量与对照组种子增产幅

度不大而未通过审定，但未实质上判定品种质量达

低劣程度且缺乏对该种子与玉米减产间因果关系鉴

定②。在吕某销售伪劣种子案中公诉机关除了采取

田间表现鉴定和资产评估外，还对样品进行了 DNA
谱带数据比对，检验出样品与对照样品蠡玉 37 为极

为相似品种或相同品种，可见在以此品种种子或相

似品种种子冒充他品种种子案件中还可通过 DNA
谱带数据比对鉴定种子的真假，但相似种子或相同

种子的鉴定表明样本种子是与真种子混杂的种子且

极为相似，这又使损失认定和责任划分难度升高③。

在孟某销售伪劣种子案中通过林业局田间调查现场

鉴定商品种子的田间表现便得出该种子是劣种子的

结论④。而在几个通过电商销售的以低价相似种子

冒充其他种子的案件中都是根据被告人口供便判定

销售种子为伪劣种子且将销售金额等同于被害人损

失。可见司法实践中对于伪劣种子判定的鉴定程序

并不规范，刑法中伪劣应达到何种程度也存在分歧，

提升了后续损失认定和责任分配的难度，也是二审

发回重审占比近半的主要原因。

2.3　关联犯罪之间边界不清　在办理销售伪劣种

子案件中，办案机关在销售商品为种子时便下意识

将其归到销售伪劣种子罪中，与销售伪劣种子罪的

关联罪名之间关系认识不清，出现公诉机关指控罪

名和法院判决罪名不一的情况。如何某销售伪劣产

品案件中只查明了何某用金帅甜玉米种子冒充 903
甜玉米种子，以次充好进行销售的事实，却无法充

分证明何某销售的伪劣种子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在

确认其销售额达 23 万元的基础上，法院判处何某销

售伪劣产品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销售伪劣种子罪

予以变更⑤。在杨某等三人销售伪劣种子案中，公

安机关仅依据云南正大种子有限公司出具的非正大

系列产品认定书就判定涉案种子为伪劣种子，并未

进一步对种子的伪劣进行司法鉴定，使得案子的定

性缺乏关键性证据，后补充侦查鉴定意见指出无法

区分公安机关查获的种子中合格、不合格种子的具

体数量，遂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出发，法院认定

杨某等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

销售伪劣种子罪予以变更 [2]。与伪劣种子案件相关

的罪名包括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商品

罪，上述罪名的构成有不同条件，对证据认定也有不

同要求，销售伪劣种子罪以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为成

立前提。在张某销售伪劣种子案⑥、司某销售伪劣

种子案⑦中，由于是通过电信网络实施犯罪，被害人

人数多、分布范围广给收集证据带来困难，因此在未

进行司法鉴定和受损金额评估的情况下，法院便以

销售金额作为受损金额进行认定，判处被告人销售

伪劣种子罪，混淆了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种

子罪的界限。

1 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2021）陕 0824 刑初 418 号刑事判决书
2 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2020）黑 0123 刑初 185 号刑事判决书
3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2020）豫 1702 刑初 388 刑事判
决书

4 建平县人民法院（2019）辽 1322 刑初 321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5 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2019）黑 0231 刑初 130 号刑事判决书
6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 1322 刑初 1176 号刑事判决书
7 江苏省沐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 1322 刑初 1030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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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的发生因办案机关对销售伪劣种子

罪关联犯罪的边界划分不清、认定混乱导致，在司法

实践中伪劣种子的判定、受损情况的认定、因果关系

的认定都因种源案件自身证据难固定、难认定、损失

计算困难等原因遭遇重重阻碍，而每一层证据的缺

乏都将使案件走向其他关联罪名，也成为销售伪劣

种子罪二审中以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明为由发回

重判占比较大的重要成因。

2.4　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　从对裁判文书的梳理

来看，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该宽

未宽、案件事实和情节大致相同但判决结果差异较

大。该宽未宽是指根据事实和证据本应认定成立

较轻的销售伪劣产品罪，却按较重的销售伪劣种子

罪判处，主要原因在于成立销售伪劣种子罪必须以

“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为前提，部分案子的损失金额

由于认定成本过高难以认定，法院便在损失金额认

定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销售金额等同于损失金额判

决，使得本该成立轻罪的被告人被判处较重的销售

伪劣种子罪。

二是案件事实和情节大致相同但判决结果差

异较大，这种差异既包括主刑刑期差异，也包括罚金

金额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法院之间，还存在于同一

法院内部的判决中。如孟某和张某等人销售伪劣种

子案中孟某、张某、任某形成上下游销售伪劣种子，

造成生产损失 47.9 万元，三人均积极赔偿被害人并

取得谅解，且张某、任某有自首情节，而判决却判处

没有自首情节的孟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

一万一千元，有自首情节的任某有期徒刑一年两个

月，罚金五千五百元，从罚金的判处可以看出本案孟

某收益大于任某，而任某却未适用缓刑①。

3　销售伪劣种子罪司法认定的完善路径
3.1　完善损失金额认定标准　由于销售伪劣种子

罪以“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为成立前提，几乎所有

的辩护人均提出损失金额认定过高的辩护意见，损

失金额认定也成为司法实践中对该罪名进行无罪辩

护的首选切入口。因此，完善损失金额认定标准、降

低损失认定误差成为提高涉种案件办理效率的重要

途径。

购买伪劣种子造成损失的认定不是单纯的法

律问题，需要结合当地气候、土壤环境、农户种植管

理情况、农作物价值等多重因素进行综合判定。判

定受损金额的第一步是确定生产损失与伪劣种子之

间的因果关系，因此需要气象局出具气象证明排除

气候因素和栽培方式对生产损失的影响，为后续当

地农作物平均产量的评估提供依据。第二步是确定

涉种案中所售种子的质量，从逻辑上判定，只有种

子质量存在问题才有后续种子质量问题与受损结果

因果关系的判定，因此要先对该批种子质量进行鉴

定，确定种子质量问题，是田间现场鉴定受理的前

提。反之，当无充分证据证明涉案种子存在质量问

题时，田间鉴定的鉴定结果在逻辑上便难以与涉案

种子伪劣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第三步是在确定涉案

种子质量存在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田间现场鉴定，由

于田间现场鉴定是专家出具的主观意见，因此要对

鉴定专家进行严格要求，《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

现场鉴定办法》（2003 年农业部令第 28 号，以下简

称《办法》）对鉴定组专家进行规定，该规定涉及鉴

定组专家的职称、专业、工作经验等，在实践中要严

格遵循《办法》的要求，避免因专家鉴定组组成不合

法、专家鉴定名单未征求被告人意见、现场鉴定未通

知被告人到场等鉴定程序违法问题致使现场鉴定无 
效 [3]。第四步是对损失金额进行明确，其中购种价

款较易明确，计算难度较大的是可得利益损失，即被

害人在损害事故中应得而未得到的财产利益，该利

益具备将来性、可期待性、现实性，在涉种案件中表

现为伪劣种子购买者在种植后未来可以实现的产出

收益。损失金额的计算方式并无法律明确规定，但

在不少地方条例中有所规定，主要涉及对农作物亩

产量、单价、面积等要素的测算，但并未涉及购种价

款、商品化等成本的扣除。通过对判决书梳理可以

总结出大部分法院认可的计算方式为：可得利益损

失 = 种植面积 × 单位面积减产数量 × 农作物当

年市场价格，只有少部分法院在计算中扣除了相关

成本，本文认为在损害金额认定中要扣除购种价款

和生产成本，借以避免被告人损失金额认定过高和

损害赔偿范围不当扩大 [4]。

3.2　以实质标准明确伪劣种子司法认定　销售伪

劣种子罪的入罪要遵循“前置法定性”和“刑法定

量”双重判断标准，“前置法定性”是指根据涉案种

子的鉴定意见以及《种子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1 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 0382 刑初 145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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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对伪劣种子进行定性，同时要具备可惩罚性，即

造成生产损失达两万元以上，才能具备刑事上的违

法性。《种子法》对假劣种子认定标准进行规定，通

过实质标准（通过检测或鉴定对种子质量、特质进

行认定）和形式标准（通过标签或外观进行认定）相

混合的方式对假劣种子进行认定，在本质上属于行

政认定标准 [5]。而刑法认定与行政法认定下“伪劣

种子”概念应当进行何种解释？销售伪劣种子罪处

罚的边界在哪里？还需从该罪保护的具体法益出

发，对刑法中“伪劣种子”的认定标准进行解释。

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客体既包括种源生产销售

的行政管理秩序，又包括购种人种植应取得的合法

权益，从可罚的违法性规定可以看出本罪聚焦于人

民生产、财产安全。只有当种子质量缺陷达到紧迫

危及购买者生产、财产安全时才能被认定为伪劣种

子，即刑法确立的伪劣种子认定应当以实质为标准，

无论外观如何判定最终都应回到种子质量和性能

状态的认定上。从最高检发布的伪劣农资犯罪典例

中可以发现，检察机关在伪劣农资犯罪认定中坚持

“实质认定标准”，在全面审查专家田间现场勘验意

见、被害人陈述、当事人供述以及机构实验室检测报

告等证据的基础上认定当事人销售种子为伪劣。但

从裁判文书梳理中发现，多数法院会将《种子法》的

假劣种子直接认定为刑法上的伪劣种子，甚至仅根

据形式外观便判定涉案种子为伪劣，无视《刑法》的

特殊性把行政认定标准作为司法认定标准使用，引

起销售伪劣种子罪的过度扩张。

3.3　准确区分关联犯罪间的边界　涉种源案件常

见的罪名有销售伪劣种子罪、销售伪劣产品罪，这两

类罪名的构成和证据认定均有不同。而在司法实践

中部分法院并未对二罪进行严格区分，以致在遭受

损害金额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直接判处被告人为较重

的销售伪劣种子罪，个别案件甚至直接将销售金额

等同于生产损失金额，混淆损害结果与销售行为之

间的区别，模糊销售伪劣种子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

之间的边界。销售伪劣种子罪是结果犯，当被告人

销售伪劣种子引起一定程度的生产损失时才构罪，

与销售伪劣产品罪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即当销售

伪劣种子销售额达五万元时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

罪。当行为人仅满足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时构成销

售伪劣产品罪，当行为人仅满足使生产遭受较大损

失时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当行为人满足销售伪劣

种子金额五万元以上且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时择一

重罪论处，判处销售伪劣种子罪。

3.4　纠正重指控、轻辩护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辩

护律师从田间鉴定、第三方鉴定机构、专家构成、资

质等提出的意见很难被采纳，少数被采纳的法官在

损失认定或伪劣种子认定证据违法或不足的情况下

仍按照公诉机关指控判处被告人销售伪劣种子罪，

具体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被告人认罪认罚使得

部分司法人员对辩护意见存在偏见，认为既已认罪

认罚再进行无罪或轻罪辩护属于强词夺理。二是混

淆销售金额与受损金额、行政伪劣种子认定标准与

刑事伪劣种子认定标准间的界限，忽视辩护人对鉴

定机构鉴定资质、人员组成、鉴定方式的质疑，对案

子中疑难问题进行回避，以致在二审中以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发回改判的占比较大。要纠正重指控、轻

辩护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判决书中对

证据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说明，对认证、采信证据

的过程进行入理分析。二是要善于从控辩双方争议

中抓取案件焦点问题，并在判决书中逐一回应双方

的质疑，对辩护意见进行合理的评判 [6]。

4　小结
粮食是社稷之本，种业是粮食之基。通过对涉

种案件中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决书的梳理，对该罪案

件审判中法律适用问题、伪劣种子认定标准、损害金

额认定标准进行总结，在全面了解司法现状、深入理

解《解释》精神的基础上，从司法实践出发找寻提升

审判质效的方案，为中国种业健康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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